
关于开展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教材建设项目

立项编写的通知

医专业学位委〔2022〕6 号

为深入贯彻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落实《教育部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研

〔2020〕9 号）要求，加强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材建设，切实提高

研究生课程教学建设质量，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组织开展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教材建设项目立项编写工作。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学科范围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必修课、

选修课以及核心课程指南中所列课程的配套教材。

二、 建设要求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研究生核心教材建设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鼓励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彰显中国特色，

思想理论和观点方法等具有原创性、育人成效显著的教材；鼓励紧跟

国际学术前沿和时代发展步伐，有效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发展对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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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需要的教材；鼓励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要求，内容形式创新、教学效

果好的教材；鼓励各方面加大教材建设力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入

教材工作。

（二）核心教材应突出研究生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强

化教材权威性、示范性、适用针对性，切实发挥教材育人功能。能够

满足教学需要，反映教学改革成果。结构严谨、逻辑性强、体系完备，

能反映教学内容的内在联系、发展规律及学科专业特有的思维方式。

（三）核心教材建设应紧扣医学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

指南（试行）》，在教材内容和体系的改革上有新的突破，反映经济社

会和科技发展对研究生培养提出的新要求，能够较好地促进课程体系

建设和学科专业建设。

（四）核心教材建设应依托具有坚定理想信念、良好师德师风、

较高学术造诣、热心教书育人、勇于改革创新的教师或教学团队，充

分发挥专家作用，鼓励医学研究生培养单位和研究生实践基地联合组

建编写团队，确保核心教材适合于实际教学。

（五）核心教材要依据医学专业学习特点和授课内容合理制作

数字学习资源，充分发挥纸质教材对数字教材的承载作用，建设新形

态教材，视情况开展核心教材资源开放共享工作。

（六）核心教材内容编排科学合理，文字准确流畅，符合学术规

范和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七）获得立项的教材，须在正式立项后 1年内提交定稿。如有

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应及时与教指委联系，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三、 申报工作要求

（一）教材编写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主持编写工作并负责统稿，

对教材总体质量负责。申请项目的教材主编/副主编/编委填写《医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教材编写申报表》（附件 1）。

主编/副主编/编委须符合以下条件：

1. 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敏锐性强，能够辨

别并抵制各种错误政治观点和思潮，自觉运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2.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和师德师风。

3. 学术功底扎实，学术水平高，学风严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申报编委者可放宽至副高级别），在本学科有深入研究和较高造

诣；或是全国知名专家、学术领军人物，在所申报课程教材或学科教

学方面取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4. 熟悉高等教育教学实际，了解人才培养规律；有丰富的所申报

课程教材编写经验，文字表达能力强。

5. 有足够时间和精力从事教材编写审校工作。

6. 参与撰写核心课程指南的专家优先考虑。

7. 同一申请人不得同时申请作为两项教材建设项目的主编或副

主编。

（二）各学校要充分发挥在教材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根据学科发

展、教学需要、人才培养目标，结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统

筹规划教材选题，同一专业每个申报单位推荐不超过 2项，同一专业

同一课程教材，每个申报单位推荐不超过 1项。同一主编、副主编或



第一作者编写的名称或内容基本相同的教材只能申报一项。

（三）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对申报项

目的材料进行审核，如提交材料存在造假情况或不符合申报条件要求

的取消申报资格。

四、 遴选程序

为充分发挥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在核心教

材建设中的作用，秘书处组织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护理

分委员会委员和有关专家，对符合申报条件的核心教材建设进行评审

和遴选，评审包括网上评审、会议评审等环节，拟立项名单将统一面

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 20 天。完成公示和异议处理后，最终确定

立项名单。

五、 立项成果

为保证教材建设工作顺利完成，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对核心教材立项给予一定经费支持，出版时将在教材封面冠

以“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字样，供全

国医学院校选用。

六、 时间安排

各培养单位组织申报者填写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教材编写

申报表（附件 1），并将本单位申报基本情况汇总到《教材编写推荐

汇总表》（附件 2），培养单位将附件 1、附件 2、申报主编者的教材大

纲和样章（见附件 1 中的要求）电子版统一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

发送至秘书处邮箱：yxzyxw@126.com。



七、 秘书处联系方式

金 鑫 010-82805042

贾金忠 010-82805562

附件 1：医学专业学位类别研究生核心教材建设申报表

附件 2：教材编写推荐汇总表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2022 年 10 月 25 日


